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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與昆明市水務局簽署再生水利用特許經營服務協議

本公告乃由昆明滇池水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於2019年9月23日與雲南省昆
明市水務局（「昆明市水務局」）簽訂了《昆明市再生水利用特許經營服務協議》（「《服
務協議》」）。根據《服務協議》，昆明市水務局授予本公司（含本公司指定的，由本公
司投資或設立且實際控制的子公司）在昆明市五華、盤龍、西山、官渡、滇池國家
旅遊度假區的城市規劃區內，以及未來本公司按照昆明市再生水利用相關規劃要求，
在昆明行政轄區範圍內投資新建、改擴建、收購、委託管理的再生水供水設施可提
供再生水服務的範圍之內，開展再生水利用特許經營服務（「昆明市再生水利用特
許經營服務」）。

根據《「十三五」全國城鎮污水處理及再生水利用設施建設規劃》、《國家節水行動方
案》及結合昆明市現有再生水管網覆蓋率及利用率情況，確定昆明市再生水利用特
許經營服務至 2049年，目標規模為主城區再生水管網覆蓋率達到 60%（其中二環外
達80%），日均再生水利用水量不低於 90萬噸，再生水利用率達到 60%。為達到前述
目標規模，結合目前特許經營範圍內已有的再生水利用設施資源，本公司在特許
經營期內將新增估算投資約人民幣20億元。

昆明市再生水利用特許經營服務期限為三十年，自2019年9月23日起至 2049年9月
22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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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按照《服務協議》確定的特許經營期和特許經營範圍對再生水資源進行經
營服務，並收取合理的費用。本公司有權根據法律、法規和行政規章的規定及《服
務協議》的約定，對約定服務區域內所有用戶普遍地、無歧視地提供符合相關標準
和客戶要求的再生水服務，並參照《服務協議》及具體各單項再生水服務協議條款
和條件收取再生水費。

鑒於昆明市再生水利用特許經營服務為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為確保公共事業的
可持續發展，昆明市再生水利用特許經營服務採取BOT（建設－經營－移交）模式，
昆明市再生水利用特許經營服務所涉資產及設施設備所有權在特許經營期限內歸
本公司所有，特許經營期限屆滿後，整體移交昆明市人民政府或昆明市人民政府
指定主体。昆明市再生水利用特許經營服務期限屆滿，在同等條件下本公司可優
先獲得昆明市再生水利用特許經營服務的特許經營權。

董事會確認，本次簽訂《服務協議》屬本公司日常經營業務範疇，且不構成本公司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的關連交易，
亦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之須予公佈的交易。《服務協議》是昆明市政
府在2011年授予本公司30年污水處理特許經營權基礎上，對特許經營模式的再次
創新和深化，有利於昆明市再生水事業發展，提升城市水資源綜合利用水平。同時，
有利於本公司再生水業務的進一步發展。

根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股東概無
於本次《服務協議》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承董事會命 

昆明滇池水務股份有限公司 

郭玉梅 

董事長

中國，昆明，2019年9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郭玉梅女士及羅雲先生；非執行董事宋紅
女士及趙竹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尹曉冰先生、何錫鋒先生及冼力文先生。


